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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依 仁  

壹、緒 言 

國外對於「障礙」有三個相關的名詞：

一、impairment：意指損傷，係身體的某

部分或系統失去功能。二、disability：障

礙指身體方面的損傷有環境的障礙存在，

導致此人不能做某事，因此必須有醫療、

教育或社工專業人員介入方能消除或減輕

來自環境的障礙。三、handicap 殘障：係

指身體損傷及環境的阻礙無法消除，因此

成為社會經濟的弱勢。（周月清，民 87）
我國從古代迄民國 50 年代將殘障者與其

他老弱鰥寡收容在同一所救濟機構內，那

時將他們視為 handicap，自從民國 69 年殘

障福利法制定至 86年 4月第四次修正並改

稱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此時已將他們視

為 person with disability，注重其醫療教

育、就養、就業，逐漸訓練成有生產力的

公民。 

貳、 臺灣身心障礙者保護的

歷史發展及現況 

一、古代對殘障人口的救濟 
我國古代並未訂定對身心障礙者保護

的法令及措施，當時稱障礙者為殘廢，政

府對於老弱殘廢、鰥寡孤獨，無家庭扶養

者設置機構予以養護，上述的做法是基於

同情心及人道主義的立場，禮記禮運大同

篇：「使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

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上述社會救濟的觀念，

形成身心障礙者福利發展的基礎。 
我國歷代朝廷的故事，對內以維持治

權及秩序，對外以抵禦外侮、保疆為重心。

有餘力才顧及救助不幸人民，臺灣亦不例

外。當時有關救濟性質的社會福利措施，

多數由民間合力舉辦的。等待救濟的人

口，先由族人或同鄉救濟，此外，民間尚

有私人的各種私人團體所辦的善堂，負責

收容養護包括身心障礙者在內的不幸人

民。此種救助代代相傳，沿襲至民國 34
年抗戰勝利以前，都是此種方式。（劉脩

如，民 64） 
古代對身心障礙者的社會救濟事業，

宋代訂於冬春兩季收養難民與饑民的辦

法，設置東西南北四所福田院，以收養幼

老廢疾者，以常平義倉米充給養。此為宋

神宗熙寧二年所設置的，至崇寧元年將福

田院改為居養院，以收養鰥寡孤獨廢疾

者。崇寧以後，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

坊，給收容者較佳的待遇。崇寧年間並設

立國家公墓名為漏澤園，凡老弱廢疾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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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無以為葬，由漏澤園予以掩埋。（王德

毅，民 59） 

二、清代及日據時期臺灣的救濟事業 
清代及日據時期對於身心障礙者並無

專門設置的救濟項目，僅是將障礙者以及

鰥寡孤獨、病患同收容在救濟機構中予以

養護。清代所設置的救濟機構計有養濟

院、普濟堂、棲流所與留養局等，茲將各

類救濟機構的職掌及救濟障礙者的情形列

述於下： 
養養養  
清代對一般貧民救濟以養濟院為收容

中心。清代治臺灣，約有二百多年期間，

先後在各廳縣，設立養濟院七處，包括臺

灣縣養濟院、鳳山縣養濟院、諸羅縣養濟

院、彰化縣養濟院、臺北養濟院、新竹養

濟院，以及澎湖廳養濟院，其中彰化縣養

濟院為收容痲瘋病患及障礙者。光緒 21
年日本侵臺，將該院撤消，至光緒 35 年（日

明治 37 年）日人設立彰化慈惠院，將該院

財產及原收容之病患，一起併入慈惠院。 
普養普  
普濟堂設置的主旨，考查清代的舊

例，原本為收容老人及流民為主，但是設

在臺灣的普濟堂除收容老人、流民外，並

收容盲人、鰥夫、寡婦、孤兒、獨居者及

痲瘋病患，在大陸各省的都市均設普濟

堂，在臺灣僅在臺南、鳳山、澎湖三處設

立。到日據時代這些機構都遭到停辦，臺

南普濟堂的財產併入臺南慈惠院，澎湖廳

普濟堂的財產併入澎湖普濟院。 
養濟普  
鳳山縣濟善堂創立於同治 12 年，由該

縣縣民郭維樞、林萬選等人捐款興建。設

置的目的在於救濟鳳山縣行旅患病者及貧

民，以及障礙者。日據時期遭到停辦，後

來鳳山人林靜觀重新興辦收容貧民及殘疾

者。民國 12 年（日大正 12 年）該堂併入

高雄慈惠院。 
棲棲棲棲棲養棲  

棲流所又稱為留養局，為收容老人、

障礙者、流民、乞丐，以及行旅時患病的

人所設置的。在清代臺灣是其新開闢的疆

土，孤兒、貧民、障礙者、病患及無家可

歸者很多，所以從乾隆年間開始設立棲流

所，以後逐年增設這類機構。有文獻可考

證者有下列七所：臺灣棲流所、淡水留養

局、彰化留養局、澎湖棲留所、彰化孤老

院、淡水棲流所、基隆棲流所以及丐院。 
在日據時代，各項社會救濟事業在占

領初期均遭停辦，光緒 24 年（日明治 31
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集清代各慈善

機關的財產，並以其皇室給金及地方募捐

等項，計劃復興。最初於臺北設仁濟院，

並先後於各縣廳設慈惠院。大體沿襲清代

養濟院之遺制，並頒慈惠院規則：規定院

長由地方官兼任；收容者包括：獨身無靠

者、殘疾者、病傷者、老衰者、幼弱者、

寡婦之守節者；服務項目有醫療、教育、

習藝、死亡者發給祭葬費用。當時院內收

容或院外救濟身心障礙者的機構包括：臺

北仁濟院、臺中慈惠院、嘉義慈惠院、臺

東同善會等機構。此外，對貧病者的醫療

照顧包括身心障礙者在內，有低費或免費

診療，在各地的慈惠院及公立醫院中都提

供此類服務。 
慢性精神病患者目前已列為身心障礙

者之一類。在日據時代已有對該類病人的

醫療救助事業，當時對精神患的救助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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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治療機構：官立（公立）有養神院、私

立有養浩堂醫院、臺北愛愛寮、臺北仁濟

院、臺中慈惠院及高雄慈惠院。（江亮演，

民 81） 

三、臺灣光復至民國 50 年之身心障

礙者保護的發展 
在光復初期，接收並整頓日據時期的

救濟機構，辦理救濟業務，在臺北南港設

臺北救濟院。嗣後各縣市亦先後成立同性

質之救濟機構。民國 36 年臺灣省政府社會

處成立，為統一事權，簡化機構，乃將各

縣市之救濟機構予以合併或撤銷。至民國

37 年 1 月 1 日，分別在高雄、花蓮各設救

濟院 1 所，又於新竹設立臺灣省立習藝

所、高雄救濟院在澎湖設立分院，至 37
年 10 月 1 日升格獨立為省立澎湖救濟院，

而高雄救濟院於民國 38 年 10 月遷至屏東

改稱屏東救濟院，並接收日據時期各慈惠

院予以改組，另方面獎助私人或團體創辦

慈善機構。迄民國 50 年底為止，據臺灣省

政府社會處之統計：公立救濟院有 6 所、

私立有 26 所。綜上所述此期對於身心障礙

者的保護仍然以消極性的救濟為主，將身

心障礙者與老弱、孤獨、病患及不良婦女

等收容在救濟院及其他救濟機構內。 

四、民國 50 年代迄今 
在此期內許多重要措施，使身心障礙

者得到更好的保護，該項社會工作服務步

入專業的途徑，造就不少人才回饋社會。

茲將這階段的重要發展列述如下： 
法法法法法棲法法  
民國 69 年 6 月 2 日總統臺統義字第

2028 號令制定公布殘障福利法，全文 26
條。當時規定障礙者的類別僅七類。民國

79 年 1 月 24 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4424 號令

修正公布全文 31 條，這次就把障礙者的類

別增列為十一類，第三次修正在民國 84
年 6 月 16 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4056 號令修

正公布第 3 條條文。第四次修正在民國 86
年 4 月 23 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8600097810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75 條，並改名為身心障

礙者保護法。第五次修正在民國 86 年 4
月 26 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8600101190 號令

修正公布第 65 條。第六次修正在民國 90
年 11 月 21 日華總義字第 9000224680 號令

修正公布。第七次修正在民國 92 年 6 月

2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6210 號。第

八次修正在民國 93 年 6 月 25 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09300117621號令修訂第 51條之

1 及 65 條之 1 條文。 
該法令的重要內容包括： 
維護身心障礙者的合法權益，不得

拒絕其接受教育、應考及進用。 
規定主管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的權

責，相關主管機關包括衛生、教育、勞工、

建設、工務、國民住宅、交通、財政等機

關，為適時提供療育，中央相關目的機關

建立通報系統包括衛生、教育、勞工、警

政、消防、戶政等機關。 
身心障礙者的類別包括視障、聽

障、平衡機能障礙、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

障礙、肢障、智障、重要器官失功能、顏

面損傷者、植物人、失智症者、自閉症者、

慢性精神病患者、多重障礙者、頑性（難

治型）癲癇症者，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

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其

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共

計十六類。 
醫醫醫醫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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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嬰幼兒健檢，以便早期醫療。  
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之醫療費

及醫療輔助器具，尚未納入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視其障礙等級補助之。 
教教教教醫  
根據身心障礙者人口調查資料規劃

設立各級特殊教育學校及特殊班，學齡身

心障礙兒童無法自行上下學者，應由政府

提供交通工具，無法提供交通工具應補助

其交通費。 
各級學校不得拒絕身心障礙者入

學。 
教育主管機關應優惠身心障礙者本

人及子女受教育所需相關經費。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辦理身心障礙者

教育及入學考試，應提供各項必須之專業

人員、特殊教育與各種教育輔助器材、無

障礙校園環境、點字讀物及相關教育資源。 
各級政府應設立及獎勵民間設立學

前療育機構，並獎勵幼稚園、托兒所，及

其他學前療育機構，辦理身心障礙幼兒學

前教育、托育服務及特殊訓練。 
鼓勵並獎助身心障礙者繼續接受高

級中等學校以上的教育，有身心障礙學生

就讀之學校得向教育部申請補助，設置無

障礙軟硬體設施。 
促促促促醫  
各級政府依身心障礙者的類別及等

級，提供無障礙個別化職業訓練及就業服

務。 
勞工主管機關的職責：  
設立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機構。  
視身心障礙者需要提供職業重建、

創業貸款及就業所需輔助器具。職業重建

係指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務、

追蹤及輔導再就業。在協助身心障礙者就

業，應先辦理職業輔導評量。 
對於具有工作能力，但尚不足於進

入競爭性就業市場之身心障礙者，應提供

支持性及個別化就業服務。對於有工作意

願但工作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應提供

庇護性就業服務，勞工主管機關及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設立或獎勵設立庇護工廠

或商店。 
進用保障  

A.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以及各級政府

機構員工有五十人以上者，進用有工作能

力的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之百分之二。 
B.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

工總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工作

能力的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

人數百分之一。 
薪資保障：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機構

應本同工同酬的原則，若產能不足時可酌

於減少，但不得低於一般薪資之百分之七

十，且其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不得低於基本

工資。 
身心障礙人員特考：各級政府機

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

障礙者，應洽請考試院依法舉行身心障礙

人員特種考試。 
進用不足機構應繳納差額補助金。

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團體及公

民營事業機構，進用身心障礙人數未達前

二項標準者，應定期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

設立的身心障礙者就業基本專戶繳納差額

補助費，其金額依差額人數乘每月基本工

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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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足額之獎勵：直轄市及縣（市）

勞工主管機關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達一定

標準以上之機關，應以身心障礙者基金專

戶，補助其因進用身心障礙者必須購置、

改裝及修繕器材、設備及其他為協助進用

必要之費用，對於私立機構並得核發獎勵

金，其金額按超額進用人數乘以每月基本

工資二分之一計算。 
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保障：視障者

經專業訓練並取得資格者，得在固定場所

從事理療按摩事業，視障者應向執業所在

地主管機關申請按摩或理療按摩執業許可

證，除醫護人員以按摩為病患治療外，其

他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

業。 
福福福福醫  

各級政府應按需要自行或結合民間資

源設立下列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身心障礙之教育、醫療、護理及復

健機構。 
視障者讀物出版社及視障圖書館。  
身心障礙庇護工場。  
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機構。  
身心障礙收容及養護機構 。 
身心障礙服務及育樂機構。  
其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各類機構得單獨設立或綜合設立。 
福福福福醫  
提供生活、托育、養護及其他生活

之補助，以上是直轄市及縣（市）對設籍

其轄區內的身心障礙者所提供的經費補

助。 
居家服務：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機關得按需要應提供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

下列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照顧， 家務助  

理， 友善訪問， 電話問安， 送餐到  

家， 居家環境改善， 其他相關之居家 

服務。 
為家庭照顧所設之社區服務：  
復健服務， 心理諮詢， 日間照  

顧， 臨時及短期照顧， 餐飲服務，  

交通服務， 休閒服務， 親職教育，  

資訊提供， 轉介服務， 其他相關之社 

區服務。 
建立身心障礙者安養監護制度及財

產信託制度。身心障礙者於其直系親屬或

扶養者老邁時仍受到應有的照顧。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建

立上述制度。 
減免保險及稅捐  
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輕度障

礙者補助其自付部分的保險費，極重度及

重度者其保險費由政府全額負擔。 
國民年金制度規劃時，應優先將身

心障礙者納入辦理。 
納稅義務人或與其合併申請納稅之

配偶，或扶養親屬為身心障礙者，應准於

列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者領到的 各項補助費應免

納所得稅。 
優先承購國宅、停車位、在公有公

共場所開店，身心障礙者申請在公有公共

場所開設零售商店或攤販，申請購買或承

租國民住宅、停車位，應優先核准，並提

供低利貸款。 
身心障礙者無自有住宅而需租賃房

屋居住者，或首次購屋所需之貸款利息，

應視其家庭經濟情況，酌予補助。 
身心障礙者乘車優惠：乘車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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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者一人亦半價，交通工具為國內公民

營水、陸、空交通工具。 
參觀文教設施免費或半價：身心障

礙者及陪伴者一人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

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障礙手

冊應予免費，私人開設者半價優待。 
豐 富身心障礙者之文化及精神生

活：各級政府及民間辦理下列事項： 
透過廣播、電視、電影、報刊、圖

書等方式，反映身心障礙者生活。 
設立並獎助身心障礙者各種障礙類

別之讀物，開辦電視手語節目，在部分影

視作品中增加字幕及解說。 
舉辦並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各項文

化、體育、娛樂等活動，特殊才藝表演，

參加重大國際性比賽和交流。 
各級政府及民間資源應鼓勵、協助

身心障礙者進行文學、藝術、教育、科學、

技術，和其他方面的創造性活動。 
通訊業者應對身心障礙者提供電訊

轉接，或其他特別傳送服務。其實施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無障礙環境的設置：規定各項新建

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

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

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

發建築執照及對外開放使用，已領建築執

照或對外開放使用之公共建築物，其無障

礙環境施工不合規定，修正後仍不符合規

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

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 
罰罰  

凡違反身心障礙者之權益，或違反身

心障礙保護法之規定者處以罰鍰。 
此外，民國 93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

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係增訂第 51 條之 1
及 65 條之 1 條文。內容包括： 

視覺障礙者由合格導盲犬陪 同，或

導盲犬專業訓練人員於執行訓練時帶同導

盲幼犬，得自由出入公共場所、公共建築

物、營業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及其他公共

設施。上述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不得對導盲幼犬及合格導盲犬收取額

外費用，且不得拒絕其自由出入或附加其

他出入條件。 
違反上述規定，得予以輔導並限期

改善，逾期未改善處以罰鍰。 
實實實實  
身身身身身促身身身  
民國 50 年代後期，臺灣工業開始迅速

發展，亟需培育各類人才。民國 57 年國民

教育延長為 9 年之後，開始注意到身心障

礙者的教育，在國民中小學內設置特殊

班，以及設置特殊學校。民國 70 年，臺灣

共有 175 所國民中小學設益智班、啟智

班。9 所國民中小學設仁愛班（肢障班）。

13 所國民小學設啟明班。12 所國民小學設

啟聰班。班級總數 242 班，學生人數共計

2,329 人。特級學校方面有啟聰學校兩所、

啟明學校及仁愛學校各 1 所，學生總數

1,506 人（沙依仁，民 81）。民國 92 年各

類特殊學校增至 24 所，包括綜合型特殊學

校 8 所、啟聰 3 所、啟明 3 所、啟智 9 所

及仁愛 1 所。學生 5,921 人，其中幼稚園

298 人、小學生 867 人、國中生 1,191 人、

高中職生 3,565 人，一般中小學身心障礙

特殊班有 2,951 班，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有

54,405 人（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民 93 版）。 
身身身身身促促身身  
民國 70 年，身心障礙者有工作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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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42 人。民國 93 年 9 月，進用身心障礙

者人數計 45,450 人。 
身身身身身促醫身身  
全民健康保險對身心障礙者就醫有較

一般人更優惠的規定，在全民健康保險未

列入的範圍，身心障礙者醫療及復健所需

要的費用，主管機關尚可補助。近年來，

辦理嬰幼兒健康檢查以便早期發現、早期

療育的工作辦理成效甚佳。筆者曾見許多

腦麻痺患者經過早期療育之後，頭不歪、

不流口水、四肢不靈活的情況減輕，他們

學會電腦製圖之後可以領較高的薪資。 
在福福在在在在在身身  
在民國 50 年以前，身心障礙者的安養

仍然在救濟院內與老弱、婦孺、病患等生

活在一起。自從民國 69 年通過殘障福利法

之後，身心障礙者不再與無障礙的人收容

在一起，再逐漸進展至一類別的障礙者有

其單獨收容的機構，例如智障者收容在教

養院內。民國 70、80 年代，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及社團不僅所數及社團數大增，而且

類別愈分愈細，除收容、養護外，尚有教

育、醫療、復健、職訓及就業服務、庇護

工場等。近年來又增設身心障礙育樂及服

務機構，以及視障讀物出版社及視障圖書

館等，工作內容越來越專業化。不僅經由

醫療、復健減輕其障礙程度，經由教育、

職訓等習得一技之長，成為有生產力的勞

動人口，不必依賴家庭扶養或社會救助，

此外還注意到他們的育樂及文化的修養，

以陶冶其性情，減輕因障礙而有心理方面

的創傷。主管機關的政策朝向去安養機構

化，鼓勵障礙者居家，增設社區服務項目，

以落實福利社區化的理想。 
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在從從身從從從

辦理績效 
根據內政部所提供的資料應繳納差額

補助費，民國 91 年為 14,940,233,000 元，

至 93 年 9 月為 16,436,351,000 元。未繳納

數，民國 91 年為 291,507,000 元，93 年 9
月為 157,964,000 元。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專戶經費已運用數，民國 91 年為

9,048,835,000 元，至民國 93 年 9 月為

11,676,099,000 元，該專戶餘額民國 91 年

為 11,287,957,000 元，民國 93 年為

10,177,978,000 元，以上的金額係從開辦以

來累計數。從上述資料分析，應繳納差額

補助金略為增加，未繳納的差額補助金大

幅度減少，顯示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實施

績效良好，以及公私立機關、機構守法的

精神。其次是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已運用

數增加，餘額減少，顯示工作人員能運用

該基金有效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總之，身心障礙者保護之實施有下列

成效： 
法令最周延、修法次數最多，對於

身心障礙者的醫療、教育、就業、就養以

及各項福利服務保障最多。 
各級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增多、增班

增校，在當前出生率持續下降一般學校減

班、併校情況下，特別顯示出教育成效佳。 
身心障礙者進用人數不斷增加，多

數機構實際進用身心障礙者的人數已超過

法定進用人數。 

參、展 望 

一、未來發展趨向 
身心障礙者的類別持續在增加，由

民國 69 年所頒布殘障福利法訂定的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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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目前所修訂的十六類，展望將來可

能尚有增加的機會。 
老人成為身心障礙者人數增多，臺

灣地區結婚率及出生率持續下降，更凸顯

出老人人數急遽增多，增加率是亞洲各國

中最高的。老人成為失智症、重要器官失

功能、盲、聾、肢障的機率極高，由於福

利服務方面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較老人福利

法更優惠，所以這些老年障礙者經過鑑定

領取身心障礙手冊就成為身心障礙者。 
目前去安養機構化，居家照顧，增

加社區服務項目的趨向較能迎合需求，但

是據學者們研究，障礙者在家庭中獲得父

母關愛較少，父親多數不愛護，母親多數

是含憐憫的保護，對障礙童期望過低，另

外手足間之競爭，障礙童常居劣勢，因此

在家庭中很難獲得自尊。 

二、對策 
針對身心障礙人口 不斷的增多，要

儲備大量工作人員從事服務，筆者建議訓

練中年家庭主婦及年輕老人（65 歲至 70
歲）擔當志工，從事各項社區服務或居家

照顧，彙計其擔當志工的職務及時數，將

來這些志工年邁或成為障礙者，亦可要求

獲得同時數的免費服務。 
在普遍推行去機構化的居家照顧之

前，必須推廣對障礙童雙親之親職教育，

使這些雙親能學會對障礙子女正確的愛護

及管教方式，使這些有障礙的兒童，能與

一般兒童一樣能在溫暖幸福的家庭中成

長。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退休教授，現任實踐大學、空中大學兼

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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